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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发〔2017〕9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我市是全国“建筑之乡”，作为我市支柱产业，建筑安装业

在发展地方经济、增加财政收入、富民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

用。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求，推动建安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

强，依据《关于实施溧阳市建筑业做大做强做优三年行动计划的

意见》（溧委发〔2017〕56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第10次常务

会议讨论通过，决定从2017年起，专项设立“建安基金”，鼓励

建安企业（含电梯安装企业，下同）开展技术创新、工艺改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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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引进和设备更新，促进建安业健康持续发展。 

一、基金设立 

市政府每年统筹安排一定规模资金设立“建安基金”，资金

来源按现行财政体制实行市、镇（区）分级负担。 

二、激励对象 

激励对象为在我市注册，具备一定规模、成长性较好尤其是

对外业务拓展比较好的建安企业。 

三、使用方向 

基金主要用于建安企业提升企业品牌和资质，壮大自身技术

力量和科技水平，加快市场拓展，鼓励创新创优，提升建安业核

心竞争力。 

四、实施办法 

明确部门工作职责。市住建委、工商联负责每年基金兑现方

案的拟定；市国税局、地税局负责建安企业每年相关数据信息提

供；市财政局负责基金的资金筹集与兑现。 

本意见实施后，各镇（区）不允许再出台新的政策。已有规

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按本意见执行。擅自调整政策的，按有关

规定问责。 

本基金试行期三年，期满后，根据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

实施情况进行修订完善。 

 

 



 — 3 —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

2017年12月1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4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1日印发   


